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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13             证券简称：蓝丰生化           编号：2019-018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28 日收

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

问询函【2019】第 101 号），公司就问询函所关注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核查并回

复说明如下： 

一、你公司董事梁华中认为你公司现阶段不宜对高管职务进行人事调整变

动的原因、合理性。 

回复： 

董事梁华中认为公司现阶段不宜对高管职务进行人事调整变动的原因如下：

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目前处于证监会立案调查阶段，公司当务之急是积

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总经理、财务总监的职务对于公司的经营管理至

关重要，为蓝丰生化的发展、正常生产运营考虑，管理层的稳定是必要的，现阶

段不宜对高管职务进行人事调整变动。 

综上所述，出于作为董事的职责以及对于公司及股东利益维护的综合考虑，

董事梁华中认为公司现阶段不宜对高管职务进行人事调整变动。 

二、上述人事变动对你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和应对措施。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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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高级管理人员任免是公司正常的人事变动，相关的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不会影响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聘任耿斌为公司总经理、

郏拥军为公司财务总监。耿斌 1994 年至 2003 年曾任职于江苏化工农药集团公司

农药车间、外贸科、研究开发中心。现任江苏苏化集团张家港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江苏苏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党委委员，江苏苏化集团苏州长青化工有

限公司董事长，江苏苏化集团信达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在过往工作中表现优异，

勤勉尽责，具有丰富的企业管理和从业经历，接受的专业教育及学识符合公司治

理和经营发展的需要，能够胜任总经理职责要求；郏拥军自 1990 年起先后任职

于苏州溶剂厂财务部、苏州化工农药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2003 年任江苏苏化

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稽核部主办会计，2008 年 1 月任苏州菱苏过氧化物有限公司

财务部部长，2018 年至今任苏州恒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财务部长，具备非常丰

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财务管理经验，能够胜任财务总监职责要求。同时刘宇和熊

军在离职后，近期内仍会在公司配合现任总经理、财务总监做好相应的工作交接，

保证相关工作的接续开展。 

三、请你公司独立董事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第 3.2.14 条的规定，对总经理离职原因进行核查，并对披露原因与实

际情况是否一致以及该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发表意见。 

（一）本次高管离职的原因 

公司于 2018 年先后发现存在以下问题： 

1、公司原银行出纳在 2011 年至 2017 年期间挪用公司资金合计 1848.76 万

元，截至 2018 年半年报披露之日已全部归还； 

2、股东王宇（持股 9.88%）在 2016 年-2017 年期间发生多笔对公司全资子

公司陕西方舟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舟制药”）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其

中 2016 年度发生期间占用 4.41 亿元，期末已全部归还；2017 年度发生占用 3.84

亿元，期末余额 3.57 亿元；截至 2018 年末尚有余额 3.37 亿元未归还。 

上述事项的发生，暴露了公司在内部控制方面存在的重大缺陷，损害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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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股东利益，给公司造成了严重不良影响。刘宇作为公司时任总经理，未能恪尽

职守，认真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上述问题负有相应的责任，经审慎研究，公司

董事会决定免去刘宇总经理职务。 

（二）独立董事对披露原因与实际情况是否一致以及该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发表的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等有关制度的规定,作为公司独立

董事,对免去刘宇公司总经理职务,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免去刘宇总经理职务,是出于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加强公司内部控制的考虑,

对当前的业务发展不会造成不利影响，长远来看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同时也

有利于公司全体牢固树立责任意识。公司本次对外披露的高管离职原因与实际情

况一致。免去刘宇总经理职务后,公司董事会及时聘任了资历深厚、经验丰富的

耿斌接任，新任总经理将在董事会的决策部署下继续扎实开展工作，刘宇也会在

公司配合相关方的协调和工作的交接，此次高管变动，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

正常进行，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管理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3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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